附件1
山东省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应用认定电子证照
主要性能指标内容
	类别
	序号
	产品名称
	主要性能指标内容

	砖类
	1
	烧结多孔/空心砖
	孔洞率、强度等级、密度等级。

	
	2
	混凝土多孔砖
	孔洞率、抗压强度。

	
	3
	蒸压灰砂/粉煤灰砖
	抗压强度、干燥收缩值。

	
	4
	蒸压灰砂/粉煤灰多孔砖
	孔洞率、强度等级、干燥收缩值。

	砌块类
	1
	粉煤灰/轻集料/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
	强度等级、碳化系数。

	
	2
	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
	干密度、立方体抗压强度、干燥收缩值、导热系数。

	
	3
	石膏砌块
	表观密度、断裂荷载、软化系数。

	
	4
	装饰混凝土砌块
	强度等级、相对含水率。

	墙板类
	1
	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 
	抗压强度、干燥收缩值、含水率。

	
	2
	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轻质多孔隔墙条板
	干燥收缩值、吊挂力、含水率。

	
	3
	石膏空心条板
	抗弯破坏荷载、板自重倍数。

	
	4
	蒸压加气混凝土板
	蒸压加气混凝土抗压强度、干燥收缩值、导热系数、蒸压加气混凝土板钢筋粘着力

	墙体保温系统类
	1
	复合保温砌块
墙体系统
	1.砌块：干密度、抗压强度、干燥收缩值、含水率、抗冻性；2.砌筑砂浆和抹面砂浆：粘结强度、保水率；3.抗裂砂浆：拉伸粘结强度（与水泥砂浆）耐水；4.热阻实测值。

	
	2
	薄抹灰类外墙外
保温系统
	1.保温材料：密度、导热系数、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、燃烧性能等级；2.胶粘剂/粘结砂浆：拉伸粘结强度（与保温材料）耐水；3.抹面胶浆：拉伸粘结强度（与保温材料）耐水；4.系统耐候性。

	
	3
	复合保温板类
外墙外保温系统
	1.保温材料：密度、导热系数、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、燃烧性能等级；2.复合保温板：面密度/单位面积质量、拉伸粘结强度耐水；3.胶粘剂/粘结砂浆：拉伸粘结强度（与复合保温板）耐水；4.抹面胶浆：拉伸粘结强度（与复合保温板）耐水；5.系统耐候性。

	
	4
	保温装饰板类
外墙外保温系统
	1.保温材料：密度、导热系数、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、燃烧性能等级；2.保温装饰板：单位面积质量、拉伸粘结强度耐水；3.胶粘剂/粘结砂浆：拉伸粘结强度（与保温装饰板）耐水；4.系统耐候性。

	
	5
	复合外模板现浇混凝土类复合保温系统
	1.保温材料：密度、导热系数、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、燃烧性能等级；2.复合外模板：面密度、抗冲击强度、抗折荷载；3.抗裂砂浆：拉伸粘结强度（与保温浆料）耐水；4.系统耐候性。

	
	6
	钢丝网架（片）板现浇混凝土类复合保温系统
	1.保温材料：密度、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导热系数、燃烧性能等级；2.钢丝网片：焊点抗拉力，钢丝抗拉强度，镀锌层质量；3.热阻实测值。

	门窗类
	1
	外窗产品
	抗风压性能、气密性能、水密性能、保温性能（传热系数）、空气声隔声性能、中空玻璃露点、反复启闭。

	
	2
	幕墙产品
	抗风压性能、气密性能、水密性能、保温性能（传热系数）、中空玻璃露点、结构胶相容性和粘接性、幕墙板块制造质量、主型材（力学性能、壁厚、涂层）。

	注： 1.主要性能指标里保温材料的类别要注明（例：模塑聚苯板或EPS）；
2.主要性能指标数值按照执行标准里的参数执行，热阻按照实测值执行，并注明单位；
3.执行企业标准的技术产品主要性能指标参照上述相关产品执行。


附件2

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

相关限制类及淘汰类目录
一、限制类
（一）6000万标砖/年（不含）以下的烧结砖及烧结空心砌块生产线。
（二）15万立方米/年（不含）以下的加气混凝土生产线。
（三）15万平方米/年（不含）以下的石膏（空心）砌块生产线、单班5万立方米/年（不含）以下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产线。
（四）3万吨/年以下岩（矿）棉制品生产线。
二、淘汰类
（一）石灰土立窑、砖瓦轮窑以及立窑、无顶轮窑、马蹄窑等土窑。
（二）手工切割加气混凝土生产线、非蒸压养护加气混凝土生产线。
（三）非烧结、非蒸压粉煤灰砖生产线。
（四）简易移动式混凝土砌块成型机、附着式振动成型台。
（五）单班1万立方米/年以下的混凝土砌块固定式成型机。
（六）人工浇筑、非机械成型的石膏（空心）砌块生产工艺。
（七）25A空腹钢窗。
（八）非机械生产的中空玻璃、双层双框各类门窗及单腔结构型的塑料门窗。
附件3
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参考生产条件
一、烧结制品
（一）生产场地：应在厂房内进行，严禁露天作业。
（二）生产设备：6000万标砖/年（含）以上的烧结砖及烧结空心砌块生产线；硬塑挤出机或半硬塑挤出机、隧道窑、搅拌机、破碎机、箱式给料机、陈化仓（页岩砖或煤矸石砖）。
（三）检测设备：可委托检测，应有完善的检测制度和检测记录（按产品标准规定执行）。
（四）各种原材料不准露天存放。
二、混凝土制品
（一）生产场地：应在厂房内进行，严禁露天作业。
（二）生产设备：单班5万立方米/年（含）以上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生产线。
（三）检测设备：可委托检测，应有完善的检测制度和检测记录（按产品标准规定执行）。
（四）各种原材料不准露天存放，产品堆放场地要硬化，并有排水措施，做到底层不受潮，上层不雨淋。
三、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
（一）生产场地：应在厂房内进行，严禁露天作业。
（二）生产设备：
1.蒸压砖制品生产设备：破碎机、球磨机、螺旋计量器、双轴搅拌机、皮带运输机、对辊机或行星式轮碾机、计量设备（板式喂料机或电子皮带秤）、压砖机、蒸压釜（直径2米×长度21m不小于3条或直径2米以上×长度31m以上不小于2条），具有蒸汽来源（蒸汽压力不低于1.3MPa）。
2.蒸压加气混凝土块（板）生产设备：15万立方米/年（含）以上的加气混凝土生产线；球磨机、搅拌罐、模具、切割机、蒸压釜，具有蒸汽来源（蒸汽压力不低于1.3MPa）。
（三）加气板材的钢筋网片应进行防腐防锈处理。
（四）检测设备：压力机、有效CaO分析仪、0.08mm方孔筛、成型水分测量仪、电热鼓风干燥箱、电子天平或可委托检测，应有完善的检测制度和检测记录（按产品标准规定执行）。
（五）各种原材料不准露天存放；产品堆放场地要硬化，并有排水措施，做到底层不受潮。
四、墙板制品
（一）生产场地：应在厂房内进行，严禁露天作业。
（二）生产设备：搅拌机、浇注机、机械成型机等，禁止人工浇筑、非机械成型。
（三）检测设备：可委托检测，应有完善的检测制度和检测记录（按产品标准规定执行）。
（四）各种原材料不准露天存放；产品堆放场地要硬化，并有排水措施，做到底层不受潮，上层不雨淋。
五、墙体保温系统
（一）生产场地：应在厂房内进行，严禁露天作业。
（二）生产设备：板（块）材生产线或双轴卧式砂浆搅拌机。
（三）双轴卧式搅拌机单次实际混合能力应不低于1m³，应配备物料自动提升装置、除尘设备、自动计量封装机。
（四）产品外包装应注明企业名称、产品名称、执行标准、重量、生产日期和有效期。
（五）检测设备：拉拔试验机、抗折试验机、抗压试验机和小型砂浆搅拌机或可委托检测，应有完善的检测制度和检测记录（按产品标准规定执行）。
（六）各种原材料不准露天存放，库房采取防潮措施，产品堆放场地要硬化，并有排水措施，做到底层不受潮，上层不雨淋。
六、门窗产品
（一）生产场地：应在厂房内进行，严禁露天作业。
（二）生产设备及检测设备：
1.铝合金门窗生产设备：双头切割机、端面铣床（或组合冲床）、仿型铣床、隔热型材组角机、钻床、角码切割机等设备或成套自动化/智能化生产线。
铝合金门窗检测设备：表面涂层测厚仪、硬度钳、深度游标卡尺、塞尺、游标卡尺、测力计、万能角度尺、钢卷尺、钢直尺等。
2.塑料门窗生产设备：自动焊机（三位以上）、双头切割机、V型锯、清角机、锁孔槽加工机、端面铣床、螺钉紧固机、水槽铣、玻璃压条锯等设备或成套自动化/智能化生产线。
塑料门窗检测设备：焊角强度测试仪、深度游标卡尺、游标卡尺、塞尺、测力计、万能角度尺、钢卷尺、钢直尺。
3.玻璃钢门窗生产设备：双头切割机、端面铣床、仿型铣床、钻床、水槽铣、玻璃压条锯等设备或成套自动化/智能化生产线。
玻璃钢门窗检测设备：角强度测试仪、漆膜画格仪、深度游标卡尺、游标卡尺、塞尺、弹簧秤、万能角度尺、钢卷尺、钢直尺。
4.玻纤增强聚氨酯门窗生产设备：双头切割机、端面铣床、仿型铣床、钻床、压条锯等设备，切割、钻铣设备应密封处理，配备锯屑吸尘器。
玻纤增强聚氨酯门窗检测设备：同玻璃钢门窗检测设备。
5.铝木复合门窗生产设备：生产设备除同铝合金门窗要求外，应具备以下木材烘干、加工机械：
木包铝（a型，木少铝多）：在铝合金门窗基础上增加木材锯切用双头锯、45°V口锯、码钉机、四面刨、直钉枪、打磨机、泡漆槽或立式浇淋线、喷漆房、喷枪、车间除尘设备。
铝包木（b型，木多铝少）：在铝合金门窗基础上增加木型材成型加工中心、木材锯切用双头锯、45°V口锯、组框机、四面刨、电木铣、横向仿形铣、直钉枪、打磨机、泡漆槽或立式浇淋线、喷漆房、喷枪、车间除尘设备。
铝木复合门窗检测设备：除同铝合金门窗要求外，应具备木材含水率测定仪。
6.铝塑复合门窗生产设备：一般塑料型材部分不再进行焊接，生产设备同铝合金门窗要求。
铝塑复合门窗检测设备：同铝合金门窗要求。
7.室外实木门窗生产设备：木材烘干设备、加工机械：木型材成型加工中心、木材锯切用双头锯、45°V口锯、组框机、四面刨、电木铣、横向仿形铣、直钉枪、打磨机、泡漆槽或立式浇淋线、喷漆房、喷枪、车间除尘设备。
室外实木门窗检测设备：应具备木材含水率测定仪。
8.钢塑共挤门窗生产设备：双头切割机（钢材专用锯片）、专用铣床、端面铣床、自动焊机（三位以上）、仿型铣床、水槽铣、玻璃压条锯等设备。
钢塑共挤门窗检测设备：同塑料门窗要求。
9.铝塑共挤门窗生产设备：双头切割机、专用铣床、端面铣床、自动焊机（三位以上）、仿型铣床、水槽铣、玻璃压条锯等设备。
铝塑共挤门窗检测设备：同塑料门窗要求。
七、玻璃幕墙产品
（一）生产场地：应在厂房内进行，严禁露天作业。隐框、半隐框玻璃幕墙生产企业应有独立、洁净的能满足温湿度要求的注胶和养护车间，面积应不少于100平方米；生产单元式隐框、半隐框玻璃幕墙时，注胶和养护车间面积应不少于200平方米。
（二）生产设备及检测设备：
1.构件式玻璃幕墙生产设备：双头切割机、单头切割机、冲床、铣床、组角机、打胶设备、焊接设备。
构件式玻璃幕墙检测设备：经纬仪（激光全站仪）、水准仪、表面涂层测厚仪、硬度钳、游标卡尺、游标深度尺、2m靠尺、钢卷尺、万能角度尺、塞尺等。
2.单元式玻璃幕墙生产设备：双头切割机、单头切割机、冲床、铣床、机加工中心或多头钻床、组角机、双组分打胶设备、焊接设备。
单元式玻璃幕墙检测设备：同构件式玻璃幕墙。


